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創新育成中心進駐基本收費與注意事項 

 

一、 實體進駐： 

(一) 空間使用費：每坪每月新臺幣 615元整，維護費每月新臺幣 1,000元整。 

(二) 育成服務回饋金：每月新臺幣 1,000元整。 

(三) 電費：依每月使用電表數乘以台灣電力公司公告之費率繳費。 

(四) 進駐空間保證金：新臺幣 10,000元整。遷離或畢業時，若有尚未繳清之款項，

需扣除後再退還餘額，始可完成遷離程序。 

二、 虛擬進駐： 

(一) 育成服務回饋金：每月新臺幣 1,000元整。 

三、 專案合作回饋金標準如下： 

(一) 經本育成中心或本校教師協助，獲得專案計畫或政府補助金額者，應提撥補助

金之 10%~15%回饋本校。 

(二) 經由本校育成中心或教師協助完成新產品開發者，應提供每年總營業額之

2%~10%回饋本校。 

(三) 經由本校育成中心或師生協助完成輔導開發技術移轉並取得商業產出者，應提

供 10年內專利技術移轉或授權金之 10%~20%回饋本校。 

四、 注意事項： 

(一) 繳納方式： 

1. 收費方式以每月收取結算，進駐企業於每月收至本中心所寄發之繳費通知後

十日內完成繳費。 

2. 新進駐企業簽約完成後十日內，繳交進駐空間保證金，並妥善保管繳費收據，

以便於日後遷離或畢業時辦理退還。 

(二) 為有效推動進駐企業輔導機制，進駐企業需提供一名聯絡窗口，並配合交繳相

關營運資料，如公司設立資料、401 報表與人力證明等，作為進駐輔導計畫資

料參佐，若無法配合繳交資料，請勿申請進駐。 


